
义津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

产经营违法犯罪行为（以下简称“打非”），吸取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事故教训，着力治理消除经营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安全隐

患，不断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结合我镇工作实际，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执行新《安全生产法》，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和“打击非法、规范合法”的方

针，以镇村两级“打非”工作为重点，以落实安全责任制为核心，

努力形成“镇村全面负责，部门依法监管，群众支持参与,社会

公开监督”的工作格局，不断完善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

减少和杜绝事故发生，确保我镇烟花爆竹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

（二）工作目标：巩固现有“打非”成果，严防非法生产情

况发生，坚决落实烟花爆竹零售点“两关闭”、“三严禁”“要

求，依法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经营、非法运输、非法储存行为和预

防烟花爆竹危爆事故的发生。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镇

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打非”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打非办”），办公

地点设在镇安全办，镇安全办主任兼任“打非办”主任。派出所、

安全办、市场监督所、供销社各抽调工作人员，负责日常“打非”

工作。

三、时间安排

全镇烟花爆竹“打非”专项整治工作从 2021 年 1 月 8 日至

2021 年 4 月底，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动员和调查摸底阶段（2021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30 日）。各村（居）和镇直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进行

全方位动员部署，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使“”打非”工

作各项政策、措施家喻户晓，各村（居）对所辖行政区域内非法

经营烟花爆竹的情况进行“地毯式”排查摸底，建立台账，突出

问题要及时报镇打非办。努力营造“打非”工作的浓厚氛围。

（二）集中整治阶段（2021 年 1月 8日至 4月 10 日）。各

村（居）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组织本村“打非”工作人员对非

法违法经营行为集中整治。镇“打非”办对重点地区采取分批分

时段、不定期的联合执法方式，严厉打击，重点整治。



（三）督查总结阶段（2021 年 4 月 11 日至 4月 20

日）。

镇政府将组织督查组逐村（居）进行督查验收，并对“打非”

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查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建立完善“打

非”工作长效机制。

四、职责分工

按照属地监管的原则，各村（居）负责本辖区的“打非”工

作，各村（居）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镇直

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

镇“打非”领导小组：负责全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的组

织领导；安排、部署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研究解决“打非”

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镇打非”办；负责制定全镇烟花爆竹“打非”工作方案，督

促各村（居）和镇直有关部门切实履行“打非”工作职责，组织、

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全镇“打非”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有关部门

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落实镇政府和

“打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各村（居）：负责本地区的日常“打非”工作。负责落实“打

非”工作各项责任措施，摸清底数并登记造册。



镇安全办：负责烟花爆竹综合监督管理，强化对烟花爆竹经

营单位的安全监管，监督检查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条

件，负责对非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和查处烟花爆竹安全事故。

派出所：负责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打击查处非法运输烟

花爆竹行为，组织销毁依法没收的烟花爆竹成品等。对非法销售、

储存、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场监督所：负责烟花爆竹市场监管。依法查处无照经营、

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依法查处侵犯或假冒他人商标的行为，依

法查处非法印制烟花爆竹商标或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

负责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管。

五、“打非”内容和方法

“打非”内容：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

法运输、非法储存等行为，全面加强烟花爆竹危险物品的各环节

监控，重点整治烟花爆竹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防范事故的发生。

（一）全面排查。建立健全“镇负责，村为主，组落实”的

“打非”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科干包村、村干包组”的包保责

任制。重点村要成立专业“打非”工作队伍，重点排查废弃厂房、

民房、尚未投入使的的商住用房、出租房，对属于“两关闭”、

“三严禁”的上一轮原烟花爆竹零售已取缔的经营户、烟花爆竹



持证经营户和其他村组经营店作为重点排查对象。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不留盲区。

（二）彻底整治。各村(居)、各有关单位要集中时间、集中

力量对前期摸排出的非法经营行为进行重拳打击。镇“打非”办

将对重点村，重点经营户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的联合执法方式，

用铁的手段，铁的措施，铁的心肠，铁的纪律对非法经营烟花爆

竹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打击处理要做到全天后，全覆盖。

（三）跟踪督查。为了确保此次专项行动取得实效，镇“打

非”工作小组对全镇各村（居）进行全面督查，督查将采取抽查

和暗访的方式，深入一线进行督查，重点督查各村（居）包保责

任制落实情况,非法经营摸排和整治情况,各邻村结合部的排查

和治理情况。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村（居）、各相关单位要进

一步认识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重要性，确保加强组织领

导，定期召开会议，及时沟通情况，认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点、

难点问题。镇安办、派出所、市场监督所、供销社等部门抽调人

员督查、检查工作。各村（居）也要确定专人负责。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村（居）、相关单位要充分

利用宣传栏、横幅、标语，加大宣传力度，宣传非法经营烟花爆



竹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教育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经营烟花爆竹

行为。镇对检查、举报中发现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要及时曝光非

法违法行为，义津初级中学、义津中心学校要加大对学生的教育

力度，让学生远离烟花爆竹、远离非法生产经营商户。设置举报

信箱和举报电话（0562—3600041），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打

非”工作的积极性合主动性。

（三）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各村（居）、镇直有关单位要

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长效机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

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形成合力。各村（居）要针对非法经营烟

花爆竹行为的隐蔽性、流动性、长期性、反复性的特点，建立日

常监管机制，具体要做到“六包一防”（包排查、包发现、包报

告、包教育、包打击、包取缔、防反弹）做到旺季抓打击，淡季

抓巩固，充分发挥村（居）的作用，采取镇干包村，村干包户的

方式，落实日常监管责任人，对重点户实施一对一监管措施，实

行镇、村、组三级干部包保责任制，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不留死角的安全监管责任网络。

（四）从严打击、落实责任。各村（居）、各镇直有关单位

要按照职责分工明确工作任务，落实监管责任，加强沟通协作，

从经营、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入手，加大“打非”工作力度。

要把检查、清理、收缴和取缔、打击等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堵源

与截流并举，管理与打击并重，突出重点，形成合力，进一步提



高联合执法水平。对烟花爆竹非法经营行为恶劣的按照最高人民

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

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安监总局管

[2012]116 号)要求，及时移交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五）严格奖惩，责任倒查。“打非”工作严格落实一把手

问责制，镇政府将把此次烟花爆竹“打非”工作纳入安全生产年

终目标考核，实行奖惩挂钩和责任倒查追究。对因日常监管不到

位、管理责任不落实、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不力发生伤亡

事故的，要坚决落实一把手问责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构成渎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